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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香港的考試季節，媒體總是大張旗鼓地宣傳分數不代表什麼，更請

出社會傑出人士來現場說法，講述他們未經高等教育也照樣取得成就的經歷。

不過總是反應平平。因為一旦關係到自己的孩子，沒有人會這麼瀟灑。這年

頭，做學生的不容易，做家長的更難。工作之餘除了陪孩子讀書，還是讀書，

苦不堪言。如果家家能出“哈佛女孩”、“清華男孩”就好了。可惜，我得不

到那種幸運，我的兒子具有很多“怪癖”。 
 
不受利誘不受利誘不受利誘不受利誘 
 平心而論，兒子小時候蠻乖的，你讓他學什麼他都照辦，但不能利誘。

如果說：“聽話，我會獎勵你。”那麼做屢試屢敗。他對物品的“不在乎”，

令我有些束手無策。 
 後來，我採用了新的方法：興趣教育。在兒子玩的時候放配樂的唐詩，

讓他不知不覺朗朗上口，至今他的國語還能應付社交。每次講故事，我都留一

個小尾巴，讓他自己把故事結束，引導他有創新的意識。買東西的時候，教他

怎樣歸類。至於他喜歡的畫畫，當然是放在首位的。但我從不教他寫字和算

術，因為我認為，學習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有意留了一手，讓他上學

時有新東西可學，不至於太悶，因為我了解我的兒子。 
 上學後，我也是在他考試前讓他輕鬆一下，看電影或是買他喜歡的東

西，但從不以此作為交易條件。只要盡了力，結果並不重要，但我要求他每科

一定要合格。總算，從幼稚園到小學都在精英班。 
 
不能左右不能左右不能左右不能左右 
  香港是精英教育制度，普及教育至中學三年級，中四的學位就不是人人

有份了。中五會考是一個大關，能夠升上中六的為數更少。有的學校，在中一

開五班，到了中六就只剩下一、二個班了，到了中七，全港通考高級程度會

考，再來一次“撕殺”，拼入大學。 
  起初，兒子在小學功課不錯，但是慢慢地成績隨着老師對他投訴的增多

而下降，上課說話，做小動作，他回答我的理由竟然是“實在太悶了，老師教

的東西說一遍就明白了，為什麼這麼囉嗦地反覆講？”看來，我的教育方法還

是產生了副作用。 
  兒子另外的缺點是從不肯預習，做功課不拘小節，做算術不用尺划橫

線，寫生字不夠漂亮。但他喜歡考試，當然是不需死記硬背的數學和物理。他

雖然不喜歡寫字，不過喜歡看書，尤其是歷史，所以兒子還喜歡考歷史，因為

他不用背書就能考好。差不多小學五年級時，他讀完了金庸的全部小說。可氣

人的是，他並沒有達到知書識理的境界，對老師的批評不在乎，還喜歡和老師

對看幹。最明顯的是作文課，遇到他佩服的老師，就認真做，甚至於全校得

獎；碰到他不欣賞的老師，那就慘了。有次作文課，他居然只寫了四個字“無

可奉告”。 
 
不隨大流不隨大流不隨大流不隨大流 
  在最要緊的進中學關頭，班主任找我去談話，問我你們是否準備移民，

我不解，他說：你們家魯迪位於年級的 17 位，爭一口氣就進 Band 1 的中學，



差一口氣就進 Band 2的中學，可他一副輕鬆的樣子，唯一的理事長是你們家要
移民了。 
  香港的中學分五個級別，由 Band 1到 Band5。一般來說，Band 1出來的
學生者入名牌大學的機率非常大，Band 2 當然要差一些，要想進名牌非得努力
才行。回到家，為了這件事，我和魯迪大吵了一次。這小子居然振振有詞：

“這所 Band 1 學校，送我進去我都不要，這裡面的學生，除了死讀書還會什
麼？跟這種人在一起，我會死的。既然差一口氣也能進 Band2，你還想怎麼
樣？”氣得我話都說不出來。 
 進了中學，好像更看不到他做功課。放了學，打完球，倒是馬上回家，

不是聽音樂，就是玩電腦，最喜歡到廚房看看“今晚食咩餸”（廣東話今晚有

什麼小菜），還搞一些 IQ題來測試我。問多一句有關功課的話，他馬上打道回
府關上自己的房門，門上還掛一牌子“非請莫入”。 
  不過他也有讓我不用操心的地方，他不會似其他中學生下了課在商場閑

逛，不崇拜偶像，不隨潮流拍拖。但是，他和老師的關係有時會很緊張。他對

自己的缺點很能承認，但對老師也很嚴格要求。比如他最恨對學生有偏見的老

師，最不喜歡不懂還要裝懂，故意答非所問的老師，並私下對我說，校長應和

某某老師解除合約，抄他魷魚。 
 
不得不愁不得不愁不得不愁不得不愁 
  我很能理解老師，誰不喜歡又聽話又懂事又努力的孩子，所以在兒子中

三升中四的時候，我愁得利害。他們這所學校雖然只在中四取消一個班，但問

題是每個學校都這麼做的話，如果我兒子被踢出這所學校，其他學校也不會有

位子空出給他。所以每次學校放榜，落選的孩子都會像一支箭一樣跑出去，到

其他學校搶位子。 
  老天保佑，兒子直升學校的中四，可是我還愁，從中四到中七，還要打

四年持久戰，其中全港大考兩次，學校小考大考無數次，我怎麼挨下去，這日

子沒法過！ 
  我和魯迪嚴肅地談了一次話。其實從小到大和他談過無數次話了，從心

平氣和到聲嘶力竭。後來我也想通了，我這麼懂人生道理，還不是普通經理一

個，做不了陳方安生。兒子雖然不喜歡讀書，但他表示還是想要讀大學的，於

是我豪情滿懷地說：我出不了力就出錢好了。為了我四年之後不至於心力衰

竭，我們退學到新西蘭去讀書吧！但我警告他，做人要有責任，做學生也是一

樣。我不要求他做到最好，但他要對得起自己。 
 
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不懈努力 
  三個月後在新西蘭，兒子竟以他的數理成績連跳兩級，進入中六。過了

一年，兒子的數理成績還是最好的。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他很出色呢，還是那

邊的程度不高。反正那邊的老師都很驚訝，一個不做功課的學生居然可以拿到

幾乎滿分的成績。 
   當然，兒子其他的科目仍然讓我汗顏，化學和英語寫作非常之差。最可

惡的是他依然只注重自己喜歡的學科。總算，他通過了新西蘭大學的入學考

試，美國的大學也願意收他。他選讀了電腦科學專業，不需要化學，暫時英文

寫作要求也不高，但將來肯定是要補課的。這一點我倒不擔心，因為等他長大

了，心智成熟了，－旦有需要，他會努力的。 



   兒子因為進了自己喜歡的專業，也可能因為長大了一些，最近似乎聽話

了，懂事了。他說要為拿到 A 而努力，他要做到最好。因為他也明他是糊里糊
塗“混”進大學的。今後的路非得由他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走過。 
  
 我做母親的體會就是：現在家長對孩子必須投其所好，尤其要投他們的

性格所好也，也就是說要尊重孩子的個性。必要的時候家長們該托一把就毫不

猶豫地托一把，該轉一下向就轉一下向。兒子的同學們還在香港為了各種考試

而奮鬥，我很慶幸能和魯迪一起輕鬆、快樂地走過了這個難關。 
 

學生家長和你的朋友 
聶崇彬 05年 1月 8日於三藩市 


